
 

1 

 

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16—014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政府与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签署合作建设 

双创中心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风险提示 

1、本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 

2、在本合作协议签署之前，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与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政府

未有合作项目。 

3、因创客平台的经营特点，预计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中、短期业绩不造成

重大影响，创客平台的盈利模式正在进一步探索中。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4、本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合作方介绍 

1、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华区政府”）授权石家庄市新华鑫

圆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城建投”）与深圳华强北国际创

客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成立合资公司。新华城建

投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新华城建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祝宝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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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路 707号 

经营范围：经营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产资产，对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建设、

旧城改造、城中村建设项目及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开发、投资、管理和经营。（法

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事项，不得经营，需其它部门审批的事项，

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2、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 

公司名称：深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德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华强北路华强广场 A座 6楼 01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上不

含限制项目）；信息系统软件的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创业投资业

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房屋租赁；会展活动策划；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办公服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品牌策划；互联网方案设计；教育

培训；经营电子商务；从事广告业务。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深

圳华强”）的全资子公司。 

三、 合作内容 

新华区政府与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近日签署了《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政府与深

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合作建设双创中心框架协议》, 双方以众创事业为核心，

围绕产业链，依托资源链，打造创新链，通过资源整合、政府引导、企业运营的

模式，共同打造华强双创中心项目。华强双创中心项目将依托各类创新、创业资

源优势，围绕新华区产业布局和人才培育需求，积极打造创业、创新的生态圈，

力争打造成为河北省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双创中心。 

华强双创中心项目落户石家庄市新华区华强广场。新华区政府授权新华城建

投与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合资成立华强新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下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100万元，其中新华城建投出资720

万元，权益比例34.286%；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出资1,380万元，权益比例6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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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负责华强双创中心项目的日常运营管理。 

新华区政府整合相关资源，帮助华强双创中心项目做好谋划、备案、立项及

合资公司注册等相关工作；协助该项目及入驻、入孵企业最大限度享受国家、省、

市、区各类奖扶政策；新华城建投将投入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720万元，全部用

于该项目的装修和基础办公设备购置；新华区政府为该项目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500万元。引导基金不以收益为目的，风险承担另行约定；新华区政府为该项

目提供政务等相关综合性服务。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负责提供石家庄华强广场约1万平米场地作为该项目运

营场地；整合相关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引入深圳及周边先进地区优势资源服务

该项目，力争3年实现省级众创空间或孵化器认定、5年实现国家级众创空间或孵

化器认定；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组织协调相关各方筹备、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基

金规模不低于1亿元，具体基金管理人的组建、基金的募集等事项，由合作双方

与其他基金投资方另行协商；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在华强双创中心项目正式运营

一年内，争取引入入驻企业不少于 20 家，第二年每年累计入驻孵化企业不少于

30家；五年内力争实现孵化企业年销售额达 1000万元以上的高新企业3-5家、销

售额达5000万元以上的高新企业1家、销售额达一亿元以上的高新企业1家，培育

行业龙头企业1家；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确保该项目中的各类企业全部在新华区

注册纳税，特殊情况经新华区政府同意后，双方可另行协商。 

本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如双方就具体项目进一步签署项目合作协议时，公

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交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披露。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作协议双方优势互补，深圳华强拥有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的服务能力，立

足于华强北产业集群优势，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联合石家庄新华区政府共同

建设众创空间平台。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推动创新成果资本

化和产业化，促进各色新产品快速、有效的推向市场化应用，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

响。双方在合作具体模式及时间进度方面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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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创客平台的经营特点，预计本协议的

签署对公司中、短期业绩影响不大，创客平台的盈利模式正在进一步探索中。敬

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石家庄新华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合作建设双创中心框

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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